
购货合同

项目名称：酒店易耗品系列                     项目编号：

甲方：
乙方：深圳市华源科技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xx公司的酒店用品定点供应商采购项目评审、公示的结果，签署本合同。
1、产品品牌、规格型号、数量、价格及其它

乙方保证向采购人提供如下内容的合格酒店用品定点供应商及相关服务：

	产品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备注

	酒店易耗品系列
	
	详见附件
	批
	1
	
	
	

	合同总价（人民币大写）
	
	好不￥ 内部￥￥
	


2、质量保证

（1）乙方保证本合同所供酒店用品定点供应商是符合我国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的全新合格产品，满足采购人的使用需求。产品到达交货地点时内外包装完好无损。

（2）酒店用品定点供应商在质保期内如发现质量问题，实行包修、包换、包退，直至产品符合质量要求，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和直接经济损失由供方承担。

3、履约保证金

乙方必须在本合同生效前向采购人缴纳合同总价5%的履约保证金（取整数到百位），作为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履约保证金在服务期满后，售后服务良好，无质量和服务问题，原额（无息）退还。、

4、交货时间：按招标人需求。

5、服务期限：壹年
6、交货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7、验收：货到现场后，业主随机抽取两套酒店用品进行查看验收，如果检验产品不符合规定，业主可以不予接受。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和后果由中标单位负全责。

8、货款的支付：货到验收合格后，以中标价单价不超过招标数量按实结算。

9、违约责任

    （1）乙方的违约责任：

A、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应向甲方每日偿付合同总价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乙方逾期超过3次的，免除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

B、乙方所供产品与合同要求不符，甲方有权拒绝，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的有关条款索赔。
（2）甲方的违约责任：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应向乙方每日偿付合同总价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产品、拒付货款的，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10、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列举的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一旦发生，证明文件由法律规定部门签署，并由甲、乙双方协商合同逾期履行和继续履行的方法，在此情况下，任何一方不能要求损失赔偿。

11、争议处理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甲方与乙方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xx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2、其他

（1）未经过甲方的同意，乙方不得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项下的义务，和将部分合同项下的义务分包给其他单位完成。

（2）乙方不得参与可能与合同规定的与甲方的利益相冲突的任何活动。

（3）乙方人员在甲方场所工作时，应遵守甲方相关规章、制度。

（4）本合同任何一方给另一方的通知，都应以书面或电传/传真/电报的形式发送，而另一方应以书面形式确认并发送到对方明确的地址。

（5）合同履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若有未尽事宜，需双方共同协商，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

（6）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7） 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

（8） 适用法律：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进行解释。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受委托人（签字）：                       或受委托人（签字）：                  

联系人：                                  联系人：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签 约 地：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